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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「公共建設督導會報」 

109 年度第 5 次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9 年 7月 1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 30分 

地點：工程會 10樓第 1會議室 

主席：吳召集人澤成 紀錄：葉興鴻 

出席及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

壹、會議緣由： 

工程會為加強列管公共建設之執行績效，依組織條例第2條規定

「本會對於中央政府辦理執行行政院列管之公共工程，有指

示、監督之權」，以109年1月21日工程管字第1090300042號函

及依109年6月19日訂定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督導

會報設置及作業要點」成立「公共建設督導會報」，109年已召

開4次委員會議，本次召開109年度第5次委員會議，協調解決跨

部會或通案性問題，以有效推動重大公共建設計畫。 

貳、上次(109年度第4次)委員會議紀錄確認 

結論：准予備查。 

參、委員異動情形說明 

結論：本委員會議新增委員為財政部代表莊委員翠雲。 

肆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全國整體砂石供需情形、全國河川疏濬情形與預拌混凝土(含

原物料)價格及產銷情形說明案。 

結論:  

(一)有關宜蘭砂石透過海運北運部分，請經濟部礦務局持續與

砂石業者及交通部等相關單位溝通協調蘇澳港及和平港運

輸相關配套措施(包括既有運輸路線轉移等)，並積極輔導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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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地區增設砂石場，以提升和平港北運之運量。另運輸路線

選擇應儘量以堤防防汛道路為主，以避免砂石車輛進入市區

產生擾民之情形，如規劃路線需新闢道路部分，請交通部公

路總局予以協助。 

(二)有關經濟部礦務局報告未來擬規劃成立土石採取專區作業

基金部分，請經濟部礦務局主動與行政院主計總處溝通瞭解

作業基金之相關法令規定、設置依據及運作機制，以求周延。 

(三)有關水庫清淤執行情形(包括水庫清淤去化、可提供砂石數

量、提升水庫庫容等)，請經濟部水利署納入下次會議報告。 

(四)請經濟部礦務局儘速完成宜蘭砂石海運北運計畫及陸上土

石開採計畫提報作業。另院長關心我國不依賴進口砂石部

分，請經濟部礦務局及水利署持續朝我國砂石自給自足之目

標努力，並於目標達成時安排向院長專案報告。 

(五)有關桃園市砂石商業同業公會反映桃園地區各項建設計畫

砂石需求，及建議規劃疏濬大漢溪石門水庫至鳶山堰高灘

地，與長遠穩定砂石來源之陸地開採部分，請經濟部礦務局

蒐集相關建設砂石需求，統籌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會議與該公

會溝通說明。 

(六)有關預拌混凝土原料(砂石、水泥、爐石、飛灰)價格之控

管部分，請經濟部務必整合所屬相關單位及國營事業，以避

免政府帶頭漲價之情形發生。 

(七)請各部會確實瞭解所屬工程實際執行情形，並由源頭於規

劃設計階段即要考量各種工程規模與特性，編列合理預算

(含預拌混凝土單價等)及給予合理工期，以避免個案工程因

營造廠與預拌混凝土廠對於特殊狀況計價方式認知不同所

產生之爭議，而誤導社會有缺砂石材料等錯誤訊息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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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東砂北運量執行情形(含臺北港第1及第2散碼頭與基隆港)與

東砂北運海運運務小組協處情形說明案。 

結論:  

(一)目前東砂船已可自由選擇臺北港第1及第2散雜貨碼頭停

靠，惟臺北港東砂量提升有限且4月曾有量下降現象，東砂

船主要仍停靠基隆港卸貨，請交通部再行瞭解釐清該現象之

原因，並納入下次會議報告。 

(二)有關東砂北運運務小組平臺接獲業者反映船席及拖船問題

部分，請交通部加強與業者溝通並妥善處理，以避免影響東

砂北運運量情形發生。 

三、變更設計異常案件檢討說明案 

結論: 

(一)山上~台南一進一出裕農161kV電纜線路統包工程 

有關路證申請，涉及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部分，未來相關案

件請交通部督促所屬可與申請單位當面協調，減少公文往

返，以爭取時效。另民眾抗爭及向臺南市政府申請路證部

分，請經濟部就相關問題，持續積極與民眾及市府溝通協

調。 

(二)澎湖一次變電所新建工程 

本案會議資料應呈現關鍵問題為因他標「161KV 台灣~澎湖

海纜」因地方民眾抗爭，致雲林口湖鄉公所及雲林縣政府

未能核發路證，影響本工程無法順利加入系統等相關內容。

另地方政府之態度若不合理，請各機關應動用相關資源與

地方政府溝通協調解決。 

四、加速公共建設辦理情形說明案。 

結論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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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可加速推動經費合計 1,766.35億元，請各部會持續盤點、

動態檢討並提報納入加速公共建設計畫措施。目前落後之案件

請交通部、經濟部、內政部、農委會及原民會加速積極趕辦，

如仍有困難可請工程會協助。 

五、歷次會議結論辦理情形報告 

結論： 

歷次會議結論共計列管 5 項，解除列管 2 項，持續列管 3 項，

請各主管機關加緊趕辦。 

(一)臺東市富岡港交通船碼頭改善工程計畫 

1.本案海埔地申請暨開發計畫已經審議通過，後續請交通部

督導臺東縣政府加速辦理，以利工程順利如期完成。 

2.感謝農委會、內政部協助本案相關行政審查作業，另建議

請內政部以本案為例建立相關精進模式，檢討可併行審查

之作業，俾縮短相關審議時間。 

3.本案同意解除列管。 

(二)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重建醫療大樓工程計畫 

1.本案已於 109 年 6 月 17 日決標，請衛福部及代辦機關內政

部營建署加速辦理後續作業，並整理本案辦理發包之歷程、

經驗，做為案例參考。 

2.本案同意解除列管。 

(三)澎湖低碳島風力發電計畫、風力發電產業政策 

1.澎湖低碳島風力發電計畫部分: 

本計畫遭遇民意反對問題，無法施作之 8 部風機已移至風

五計畫辦理，已依修正計畫執行中，環評審查亦已通過，

請經濟部持續積極推動。 
2.風力發電產業政策部分: 

桃園離岸風場電業籌設案交通部民航局已回復審查結果

不建議設置，後續請能源局應與廠商多溝通，例如契約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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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罰款之爭議、審查結果對廠商之影響等，審慎處理，妥

善研提解決方法。 

(四)協助縣市政府加速整建受損橋梁計畫3年(109-111)計畫 

本案計畫經費 14.25 億元，請交通部就需進行補強、改建之

橋梁，督促各地方政府加速辦理，確實列管掌握執行進度

並於本會報提報。 

(五)陳雪生立委關心馬祖外海大陸砂石船盜採海砂情形案 

本案盜採海砂之取締作為，請依照羅政委指示辦理，而本

會報係列管抽砂造成海底地形變化對國土安全之影響，有

關海岸管理應屬內政部權責，請內政部妥善整合內部意見、

釐清主政單位，並於下次會議前提報處理結果。 

六、109年列管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

結論： 

(一)109年度列管315項重大公共建設計畫，全年度計畫經費

4,777.24億元。截至109年5月底，一般公共建設計畫240項，

年計畫經費3,771.98億元，年分配經費執行率123.09%，年

計畫經費達成率30.93%；前瞻基礎建設公共建設類計畫第2

期75項計畫，109年列管預算1,005.26億元，特別預算執行

率101.95%，達成率21.24%。有關執行情形異常之部會、計

畫或工程等，請各機關積極辦理。 

(二)新故宮-故宮公共化帶動觀光產業發展中程計畫 

1.國發會、主計總處意見： 

（1）國發會：本案今年度編列預算恐無法全部執行，故宮

應採取因應措施，另下一年度應依照執行能量核實編

列預算。 

（2）主計總處：請各機關編列 110 年度預算時，應確定計

畫之需求及預算執行之合理性，且於今年度即先行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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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前期籌備工作。 

2.本案請故宮依照國發會、主計總處意見辦理，並全面盤點、

徹底檢討後續需執行事項，提前發現問題及早解決。 

3.本案落後情形歸納主要原因為前置作業未完備，計畫前端

之規劃及審議至為重要，應加強源頭管控，於計畫初期階

段可先編列相關調查、規劃費用，讓計畫更周延合理、具

體完整，計畫審議時應注意經費及期程合理性，俟計畫核

定後，完整列出所有工作項目、期程、費用，並按工程進

度實際需要合理編列預算，請各審議機關、主管機關確實

改善。 

4.目前 110 年預算刻正最後確認階段，請各部會務必再徹底

檢視，預算編列之合理性、可行性，俾利國家建設預算有

效執行。 

(三)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暨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聯合遷

建辦公廳舍計畫 

1.本案已提報修正計畫，增加計畫總經費與延長計畫期程，

請國發會協助加速審議。 

2.有關計畫修正時，工程招標作業是否應暫停或可繼續辦理

招標作業，請國發會、工程會再檢討確認，俾利各機關有

所依循。 

(四)公共服務據點整備-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(中央自辦)(公

務)-財政部所屬」 

本案因計畫項下「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前後棟耐震補強工

程」補強設計成果報告書之審查未完成，影響經費支用及

執行進度，目前已送第三方耐震專業單位審查中，請財政

部於審查完成後儘速辦理款項撥付事宜。 

(五)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、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 

1.衛福部及教育部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多屬補助各地方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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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計畫，應妥善規劃前置作業，可於前一年度提前辦理補

助案件之審查、核定作業，先核定規劃費用再編列工程經

費。補助型計畫應有退場機制，執行不佳案件應予以退場，

相關經費則移至其他案件執行。 

2.修繕工程亦須辦理規劃設計，請衛福部再與主計總處溝通

該類案件是否可編列補助規劃設計費用，必要時可提報督

導會報協處。 

3.鑑於部分計畫落後係因前置作業尚未完成即編列工程預算

或設計標準與原核定預算標準沒有互相搭配，致計畫預算

無法順利執行，主計總處將於 8 月通知地方政府 110 年度

計畫及預算審核籌編有關注意事項，請各機關依主計總處

預算籌編事宜所提意見辦理。 

(六)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 

1.本案之風機設備製造、運輸及鋼管樁、套筒桁架等工項受

疫情影響，外國廠商產能、施工船入台施作期程，請經濟

部協助台電公司持續與交通部航港局、內政部移民署、財

政部關務署、疫情指揮中心等相關單位溝通協調，俾利依

所提預計時程趕上進度。 

2.離岸風電為國家重大能源政策，今年底預定完成目

標為 520MW，請經濟部應積極趕辦，如有遭遇問題，

請主動提出、事先處裡，爭取因應時效。 

(七)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(含左營及鳳山) 

本案因「中博高架橋拆除作業」延後、「鳳山車站暨開發大

樓新建工程」招標兩次流標，影響執行進度。請交通部督

導鐵道局持續檢討高架橋暫緩拆除對計畫期程之影響，另

「鳳山車站暨開發大樓新建工程」標案已上網重新招標，

請密切掌握開決標情形，工程會亦將邀請相關單位召開會

議進行協處，以期加速推動計畫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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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國美躍昇〜邁向國際級美術館建構計畫 

本案因計畫項下「打造跨域加值美術園區」、「建構國家級

兒童美術教育領航中心」遭遇廠商要求契約變更、招標內容

未定案之情形，致影響執行進度，目前分別已開工及整併發

包中，請文化部依所訂期程加速推動。 

七、提醒事項 

(一)感謝各機關努力推動各項工程，並請依蘇院長提醒，執行

公共建設若有困難，一定要事先講，提出來反映、解決，並

請各機關採取主動管理方式，另針對110年預算之編列請各

機關妥善做好前置作業，以達事半功倍之效益。 

(二)針對預算達成率偏低之部會及執行異常或落後之計畫，請

各部會加強督導，倘有計畫修正事宜，請加速辦理，並要求

受補助機關積極辦理設計招標發包施工，以提升執行績效。 

(三)為加速109年公共建設計畫之推動，請各部會充分掌握計畫

內容，並確實管控，如有需跨部會協助事項，可請工程會協

助解決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 

無。  

陸、散會(中午12時20分) 


